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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多伦年产46万吨煤基烯烃项目
环境影响(变更)报告书简本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二O一一年八月 武汉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多伦年产46万吨煤基烯烃项目环境影响(变更)报告书目前已基本编制完成，即将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按照环批2006[28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有关规定，须向公众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变更）报告书简本，具体如下：

1 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地点及建设性质

（1）项目名称：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多伦年产46万吨煤基烯烃项目
（2）建设地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多伦县境内
（3）建设性质：新建

1.2 项目工程概况

（1）项目产品方案

本项目变更前后主要产品方案见表1。

表1    项目产品方案
	原方案
	变更方案

	主要产品
	聚丙烯46万t/a
	主要产品
	聚丙烯49.46万t/a

	副产品
	LPG 4.61万t/a
	副产品
	LPG 4.12万t/a

	
	汽油18.6万t/a
	
	汽油18.48万t/a

	
	硫磺3.36万t/a
	
	硫磺2.17万t/a


（2）项目投资

本项目变更方案的总投资由1180844.36万元增至1843181万元（其中外汇61624万美元），建设投资由1089363.46万元增至1654336.46万元（其中外汇61623.5万美元），环保投资由35338万元增至47996万元，环保投资占建设投资的比例由3.24%调整至2.60%。
（3）项目定员及操作时数

原方案中定员为1316人，变更方案中定员为1773人，年运行时间为8000小时。
（4）项目建设内容

1）工艺技术：
本项目总体工艺流程不变，采用内蒙锡林浩特市胜利煤田褐煤为原料及燃料。煤粉通过煤气化装置产生含CO与H2的合成气，通过CO变化装置调整CO与H2的比例，再进入酸性气体脱除装置脱除酸性气体，脱除出的CO2部分放空，部分送回煤气化装置用作煤粉输送，脱除出的酸性气体进入硫回收装置回收副产品硫磺，经变化和酸性气体脱除后的合成气经压缩后进入甲醇合成装置合成甲醇，甲醇合成装置产生的弛放气经氢回收后分离出燃料气与富氢气，燃料气进入燃料气管网，富氢气送回合成气压缩装置，甲醇经甲醇精馏后进入MTP装置生产丙烯，并副产LPG与汽油，丙烯进入聚丙烯装置生产出产品聚丙烯。

全厂总工艺流程不变化，部分装置工艺流程发生了变更，主要为硫回收装置及聚丙烯装置。
2）主体工程：
主要包括备煤装置（3系列）、煤气化装置（3系列）、CO变换装置（3系列）、酸性气体脱除装置（单系列）、甲醇合成装置（单系列）、甲醇精馏装置（单系列）、丙烯（MTP）装置（单系列）、聚丙烯（PP）装置、硫回收装置（单系列）、空分装置（3系列）。
3）辅助装置：
主要包括固体物料贮运系统（原燃料煤贮运、灰渣贮运、聚丙烯产品贮运、硫磺贮运）、罐区、空压站、冷冻站、中央化验室、中央调度楼、维修中心、火炬、铁路、储运中心、化学品仓库。
4）公用工程：
主要包括总图运输、动力站、供配电系统、给排水系统、消防系统、全厂通讯系统等。
变更前后主要建设内容见表2。
1.3 工艺流程方案

全厂总工艺流程方案见图1。
1.4 建设项目主要变更情况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多伦年产46万吨煤基烯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于2005年经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复（环审[2005]833号文）。本次变更评价以已批复的环评报告为基础，开展各项评价工作。

（2）随着工作的深入，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多伦年产46万吨煤基烯烃项目部分装置设施方案进行了变更，主要变更情况见表3。
表2  项目变更前后建设内容一览表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说明

	A主生产装置

	1甲醇装置
	
	
	

	1.1备煤

（3系列）
	一级磨粉干燥、一级煤粉分离收尘+中间贮仓工艺方案
	一级磨粉干燥、一级煤粉分离收尘+中间贮仓工艺方案
	不变

	1.2煤气化

（3系列）
	煤气化采用SHELL干煤粉加压气化工艺技术
	煤气化采用SHELL干煤粉加压气化工艺技术
	不变

	1.3CO变换

（3系列）
	CO变换采用宽温耐硫变换工艺
	CO变换采用宽温耐硫变换工艺
	不变

	
	变换工艺冷凝液送至煤气化装置，不设置冷凝液汽提单元
	新增变换工艺冷凝液汽提单元，变换工艺冷凝液送煤气化装置前进行汽提
	变更

	1.4酸性气体脱除

（单系列）
	酸性气体脱除采用鲁奇低温甲醇洗工艺
	酸性气体脱除采用鲁奇低温甲醇洗工艺
	不变

	
	放空气排气筒位于装置界区内， 
	放空气排气筒移至装置界区外，靠近动力站界区， 
	变更

	1.5甲醇合成

（单系列）
	甲醇合成采用鲁奇低压法甲醇合成工艺
	甲醇合成采用鲁奇低压法甲醇合成工艺
	不变

	1.6甲醇精馏

（单系列）
	甲醇精馏采用三塔精馏工艺
	甲醇精馏采用三塔精馏工艺
	不变

	
	甲醇弛放气氢回收采用膜分离氢回收工艺
	甲醇弛放气氢回收采用PSA氢回收工艺
	变更

	
	无甲醇低压火炬分液罐
	增加甲醇低压火炬分液罐， 
	变更

	2丙烯(MTP)装置

（单系列）
	制丙烯采用鲁奇MTP工艺
	制丙烯采用鲁奇MTP工艺
	不变

	
	
	增加中间产品乙烯，主要设备增加CO2洗涤塔，脱甲烷塔和C2分离塔
	变更

	3聚丙烯(PP)装置
	聚丙烯采用Spheripol液相本体聚合加气相共聚的生产工艺，单系列，只能生产均聚聚丙烯
	聚丙烯采用DOW化学UNIPOL气相流化床工艺，双系列，可生产均聚物、无规共聚物和抗冲共聚物共105个牌号的聚丙烯产品
	变更

	4硫磺回收装置

（单系列）
	硫回收采用荷兰Comprimo公司开发的UE克劳斯三级硫回收工艺
	硫回收采用鲁奇二级氧化克劳斯+湿法脱硫工艺
	变更

	
	硫回收尾气送动力站锅炉焚烧并经脱硫处理后排放
	硫回收尾气经焚烧炉焚烧后送动力站脱硫岛脱硫处理后随烟气排放
	变更

	
	回收副产品硫磺4194.9kg/h，折合3.36万t/a
	回收副产品硫磺2712kg/h，折合2.17万t/a
	变更

	5空分装置

（3系列）
	由三套单系列制氧能力52000Nm3/h空分系统组成，总供氧能力为156000Nm3/h
	由三套单系列制氧能力58000Nm3/h空分系统组成，总供氧能力为174000Nm3/h
	变更

	B辅助生产装置

	1固体物料贮运
	
	
	

	1.1原燃料煤贮运
	翻车机卸煤，设2个300×70m2煤堆场，7天存储量，胶带输送
	翻车机卸煤，设2个300×70m2煤堆场，7天存储量，胶带输送
	不变

	
	为控制煤堆场扬尘，在堆场或煤垛两侧设置摇臂喷枪，定时对煤炭进行喷水，并设置防风抑尘网
	因褐煤遇水易自燃，所以取消了摇臂喷枪和其它喷淋，已设防风抑尘网
	变更

	
	煤场设置雨水沉煤池
	煤场未建设雨水沉煤池
	变更

	1.2灰渣贮运
	灰渣贮运：锅炉飞灰气力输送到灰库，炉渣由干式除渣设备输送到渣仓，然后用汽车进行外销或外运处理，干灰拌湿后外运。
	灰渣贮运：锅炉飞灰气力输送到灰库，炉渣由干式除渣设备输送到渣仓，然后用汽车进行外销或外运处理，取消干灰拌湿。
	变更

	1.3聚丙烯产品贮运
	袋装码垛贮存方式，设置260×85 m2袋装成品库；火车和汽车外运
	袋装码垛贮存方式，设置260×85 m2袋装成品库；火车和汽车外运
	不变

	1.4硫磺贮运
	设置1座80×15m2的袋装硫磺仓库,人工码垛、拆垛，装车外运
	设置1座80×15m2的袋装硫磺仓库,人工码垛、拆垛，装车外运
	不变

	2罐区
	甲醇中间储罐5000m3×2
	粗甲醇罐7600m3×1、甲醇中间罐3500m3×2、精甲醇罐20000m3×2

用洗涤塔洗涤呼出气回收洗涤液，放空氮封用的氮气
	变更

	
	丙烯球罐2000m3×2、液态烃球罐3000m3×2、汽油储罐5000m3×2
	丙烯储罐3000m3×4、LPG球罐3000m3×2、汽油储罐5000m3×3、乙烯储罐650m3×2；新增甲醇、丙烯装卸车设施
	变更

	3空压站
	为工厂提供工厂空气和仪表空气
	为工厂提供工厂空气和仪表空气
	不变

	4冷冻站
	为丙烯和酸性气体脱除装置提供冷量；丙烯离心式压缩机制冷
	为丙烯和酸性气体脱除装置提供冷量，丙烯离心式压缩机制冷
	不变

	5中央化验室
	为全厂提供分析化验
	为全厂提供分析化验
	不变

	6中央调度楼
	对全厂进行调度操作
	对全厂进行调度操作
	不变

	7维修中心
	为全厂提供机电仪维修服务，保管贮存备品备件
	为全厂提供机电仪维修服务，保管贮存备品备件
	不变

	8火炬
	无PP装置低压火炬
	设置PP装置低压火炬，高36m，布置在1#煤气化装置的西侧，靠近1#煤气化框架，距离PP装置界区点距离约250m，接收来自PP装置尾气回收压缩机压头控制阀间断排放气，产品净化仓过滤排放气，压缩机曲轴箱氮气吹扫排放气，混合器排放气及事故工况下各安全阀起跳排放气
	变更

	
	高架火炬高度约80m， 
	高架火炬高105m，自原位向东移动200m， 
	变更

	
	高架火炬总管仅设置1条，管径为DN800mm
	高架火炬共设置4条总管，高压火炬气入火炬界区主管管径DN1500 mm，“甲醇”低压火炬气入界区主管管径DN1500 mm，“MTP”低压火炬气入界区主管管径DN1500 mm，酸性气火炬气入界区主管管径DN400 mm 
	变更

	
	大火炬单母管进气。各装置的火炬气经收集后，排放到火炬气总管后，火炬气经水封罐、气液分离器后沿火炬筒体送至火炬头燃烧
	火炬气分四根主管进入火炬：①高压排放气、②“甲醇”低压排放气、③“MTP”低压排放气进入总管后，经过分液罐、水封罐进入筒体，通过动态密封后在火炬头处放空燃烧；④酸性气体排放进入总管后，经过阻火器后进而筒体，通过动态密封后在火炬头处放空燃烧。（煤气化水处理系统酸性气先进入酸气分液罐再进入酸性火炬气总管）
	变更

	
	
	
	

	9铁路专用线
	由多伦电厂铁路专用线引接长2.75km的本厂铁路专用线
	由煤化工场站引接长4.8km的本厂铁路专用线
	变更

	10储运中心
	火车、汽车装卸站台等
	火车、汽车装卸站台等
	不变

	11化学品仓库
	原环评无
	在渣场北侧增建一座化学品仓库。建筑面积4536m2，占地面积16533m2，存放常规化学品
	变更

	
	
	
	

	C公用工程

	1总图运输
	厂区规划总占地面积203.6×104m2；运入量：761×104 t/a；运出量155.37×104 t/a
	厂区规划总占地面积203.6×104m2；运入量：761×104 t/a；运出量155.37×104 t/a
	不变

	2动力站
	锅炉420t/h×5+高压抽汽凝汽式直接空冷汽轮机100MW×2+抽背机组80 MW×1；静电除尘、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
	锅炉420t/h×5+高压抽汽凝汽式直接空冷汽轮机100MW×2+抽背机组80 MW×1；静电除尘、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
	不变

	
	采用低氮燃烧技术，NOx排放浓度控制在450mg/m3以内，预留脱氮装置空间
	采用分段燃烧的低氮燃烧技术，未采用低氮燃烧器，预留脱硝装置。
	不变

	
	脱硫废水采用石灰中和+有机硫聚铁+絮凝沉淀工艺处理后达到一级排放标准回用于干灰拌湿
	未建设脱硫废水处理装置，脱硫废水，送高浓盐水处理系统。
	变更

	3供配电
	总用电负荷150000 kw
	总用电负荷150000 kw
	不变

	4给排水
	生产生活用水均来自西山湾水库，取水量共2400 m3/h
	生产用水来自西山湾水库，取水量2380 m3/h，生活用水来自北厂界外地下水井，取水量20 m3/h，取水量共2400 m3/h。
	变更

	
	煤气化污水直接送往污水处理设施
	增加煤气化污水除氟破氰反应器，煤气化污水经连续式破氰除氟处理后进入单独的SBR生化池处理，再经除盐处理后25 m3/h回用于循环水系统，22 m3/h浓盐水排放至蒸发塘。
	变更


	
	
	新增动力站化学水预处理设施
	变更

	
	回用水站：设计能力440 m3/h，循环水浓缩倍数4
	回用水站：设计能力220m3/h，循环水浓缩倍数5，与新建污水处理装置结合
	变更

	5除盐水系统
	除盐水用量：900m3/h

冷凝液精制：透平冷凝液和工艺冷凝液经精制后返回装置使用，设计能力1600m3/h，处理达标后送回用水装置处理后回用
	冷凝液精制：透平冷凝液和工艺冷凝液，精制后返回装置使用，多余的除盐水送动力分厂化学水装置除盐水箱，设计能力2300m3/h
	变更

	6循环冷却水系统
	化工循环水系统：83000 m3/h,动力站循环水系统：3700 m3/h

生产装置排出的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作循环水补充水
	生产装置排出的废水并不是全部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作循环水补充水，公用工程车间污水的破氰处理后的水、回用水所排浓盐水、冷凝液精制所排再生废水均不能处理后进入循环水
	变更

	7污水处理系统
	A/O+接触氧化+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的处理流程，MTP装置高浓度废水首先进入UASB反应池进行预处理后再进入A/O生化池，设计能力300m3/h
	污水处理：SBR+多介质过滤+活性炭吸附流程，新增MTP含油废水处理装置，处理工艺为调节除油罐+气浮，设计能力300m3/h，脱硫废水、无法回用的高浓盐水、破氰除氟废水以及厂区其它各类废水分质分类进行处理并回用。
	变更

	8消防及火警系统
	为全厂生产提供消防和报警安全服务
	为全厂生产提供消防和报警安全服务
	不变

	9全厂通讯
	为全厂生产提供通讯服务
	为全厂生产提供通讯服务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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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厂总工艺流程图
表3  项目变更内容汇总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A主生产装置
	
	
	

	1甲醇装置
	
	
	

	1.3CO变换

（3系列）
	1
	变换工艺冷凝液送至煤气化装置，不设置冷凝液汽提单元
	新增变换工艺冷凝液汽提单元，变换工艺冷凝液送煤气化装置前进行汽提

	1.4酸性气体脱除

（单系列）
	2
	放空气排气筒位于装置界区内， 
	放空气排气筒移至装置界区外，靠近动力站界区， 

	1.6甲醇精馏

（单系列）
	3
	甲醇弛放气氢回收采用膜分离氢回收工艺
	甲醇弛放气氢回收采用PSA氢回收工艺

	
	4
	无甲醇低压火炬分液罐
	增加甲醇低压火炬分液罐， 

	2丙烯(MTP)装置

（单系列）
	5
	
	增加中间产品乙烯，主要设备增加CO2洗涤塔，脱甲烷塔和C2分离塔

	3聚丙烯(PP)装置
	6
	聚丙烯采用Spheripol液相本体聚合加气相共聚的生产工艺，单系列，只能生产均聚聚丙烯
	聚丙烯采用DOW化学UNIPOL气相流化床工艺，双系列，可生产均聚物、无规共聚物和抗冲共聚物共105个牌号的聚丙烯产品

	4硫磺回收装置

（单系列）
	7
	硫回收采用荷兰Comprimo公司开发的UE克劳斯三级硫回收工艺
	硫回收采用鲁奇二级氧化克劳斯+湿法脱硫工艺

	
	8
	硫回收尾气送动力站锅炉焚烧并经脱硫处理后排放
	硫回收尾气经焚烧炉焚烧后送动力站脱硫岛脱硫处理后随烟气排放

	
	9
	回收副产品硫磺4194.9kg/h，折合3.36万t/a
	回收副产品硫磺2712kg/h，折合2.17万t/a

	5空分装置

（3系列）
	10
	由三套单系列制氧能力52000Nm3/h空分系统组成，总供氧能力为156000Nm3/h
	由三套单系列制氧能力58000Nm3/h空分系统组成，总供氧能力为174000Nm3/h

	B辅助生产装置
	
	
	

	1固体物料贮运
	
	
	

	1.1原燃料煤贮运
	11
	为控制煤堆场扬尘，在堆场或煤垛两侧设置摇臂喷枪，定时对煤炭进行喷水，并设置防风抑尘网
	因褐煤遇水易自燃，所以取消了摇臂喷枪和其它喷淋，已设防风抑尘网

	
	12
	煤场设置雨水沉煤池
	煤场未建设雨水沉煤池

	1.2灰渣贮运
	13
	灰渣贮运：锅炉飞灰气力输送到灰库，炉渣由干式除渣设备输送到渣仓，然后用汽车进行外销或外运处理，干灰拌湿后外运。
	灰渣贮运：锅炉飞灰气力输送到灰库，炉渣由干式除渣设备输送到渣仓，然后用汽车进行外销或外运处理，取消干灰拌湿。

	2罐区
	14
	甲醇中间储罐5000m3×2
	粗甲醇罐7600m3×1、甲醇中间罐3500m3×2、精甲醇罐20000m3×2

用洗涤塔洗涤呼出气回收洗涤液，放空氮封用的氮气

	
	15
	丙烯球罐2000m3×2、液态烃球罐3000m3×2、汽油储罐5000m3×2
	丙烯储罐3000m3×4、LPG球罐3000m3×2、汽油储罐5000m3×3、乙烯储罐650m3×2；新增甲醇、丙烯装卸车设施

	8火炬
	16
	无PP装置低压火炬
	设置PP装置低压火炬，高36m，布置在1#煤气化装置的西侧，靠近1#煤气化框架，距离PP装置界区点距离约250m，接收来自PP装置尾气回收压缩机压头控制阀间断排放气，产品净化仓过滤排放气，压缩机曲轴箱氮气吹扫排放气，混合器排放气及事故工况下各安全阀起跳排放气

	
	17
	高架火炬高度约80m，布置在厂区东南角
	高架火炬高105m，自原位向东移动200m，布置在厂区东北角

	8火炬
	18
	高架火炬总管仅设置1条，管径为DN800mm
	高架火炬共设置4条总管，高压火炬气入火炬界区主管管径DN1500 mm，“甲醇”低压火炬气入界区主管管径DN1500 mm，“MTP”低压火炬气入界区主管管径DN1500 mm，酸性气火炬气入界区主管管径DN400 mm 

	
	19
	大火炬单母管进气。各装置的火炬气经收集后，排放到火炬气总管后，火炬气经水封罐、气液分离器后沿火炬筒体送至火炬头燃烧
	火炬气分四根主管进入火炬：①高压排放气、②“甲醇”低压排放气、③“MTP”低压排放气进入总管后，经过分液罐、水封罐进入筒体，通过动态密封后在火炬头处放空燃烧；④酸性气体排放进入总管后，经过阻火器后进而筒体，通过动态密封后在火炬头处放空燃烧。（煤气化水处理系统酸性气先进入酸气分液罐再进入酸性火炬气总管）

	C公用工程
	
	
	

	2动力站
	21
	脱硫废水采用石灰中和+有机硫聚铁+絮凝沉淀工艺处理后达到一级排放标准回用于干灰拌湿
	未建设脱硫废水处理装置，脱硫废水，送高浓盐水处理系统。

	4给排水
	22
	生产生活用水均来自西山湾水库，取水量共2400 m3/h
	生产用水来自西山湾水库，取水量2380 m3/h，生活用水来自北厂界外地下水井，取水量20 m3/h，取水量共2400 m3/h。

	
	23
	煤气化污水直接送往污水处理设施
	增加煤气化污水除氟破氰反应器，煤气化污水经连续式破氰除氟处理后进入单独的SBR生化池处理，再经除盐处理后25 m3/h回用于循环水系统，22 m3/h浓盐水排放至蒸发塘。

	
	24
	
	新增动力站化学水预处理设施

	
	25
	回用水站：设计能力440 m3/h，循环水浓缩倍数4
	回用水站：设计能力220m3/h，循环水浓缩倍数5，与新建污水处理装置结合

	5除盐水系统
	26
	除盐水用量：900m3/h

冷凝液精制：透平冷凝液和工艺冷凝液经精制后返回装置使用，设计能力1600m3/h，处理达标后送回用水装置处理后回用
	冷凝液精制：透平冷凝液和工艺冷凝液，精制后返回装置使用，多余的除盐水送动力分厂化学水装置除盐水箱，设计能力2300m3/h

	6循环冷却水系统
	27
	化工循环水系统：83000 m3/h,动力站循环水系统：3700 m3/h

生产装置排出的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作循环水补充水
	生产装置排出的废水并不是全部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作循环水补充水，公用工程车间污水的破氰处理后的水、回用水所排浓盐水、冷凝液精制所排再生废水均不能处理后进入循环水

	7污水处理系统
	28
	A/O+接触氧化+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的处理流程，MTP装置高浓度废水首先进入UASB反应池进行预处理后再进入A/O生化池，设计能力300m3/h
	污水处理：SBR+多介质过滤+活性炭吸附流程，新增MTP含油废水处理装置，处理工艺为调节除油罐+气浮看，设计能力300m3/h，脱硫废水、无法回用的高浓盐水、破氰除氟废水以及厂区其它各类废水分质分类进行处理并回用。 


2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2.1 变更前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本项目变更前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4～7。
2.2 变更后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本项目变更后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8～11。
表4  本项目变更前废气排放情况表
	装置

名称
	序号
	污染源名称
	排放量

(×106Nm3/a)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t/a)

	
	
	
	
	二氧化硫
	烟尘
	粉尘
	硫化氢
	甲醇
	氮氧化物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甲醇装置


	1
	原料煤干燥尾气
	3816
	
	
	
	
	
	
	11440
	11326
	114.4
	
	
	
	
	
	
	
	
	

	
	2
	碎煤仓除尘尾气
	144
	
	
	
	
	
	
	1440
	1425.6
	14.4
	
	
	
	
	
	
	
	
	

	
	3
	制粉工艺尾气
	2040
	
	
	
	
	
	
	20480
	20378
	102.4
	
	
	
	
	
	
	
	
	

	
	4
	煤粉仓除尘尾气
	264
	
	
	
	
	
	
	2640
	2613.6
	26.4
	
	
	
	
	
	
	
	
	

	
	5
	煤气化酸性气
	8.4
	
	
	
	
	
	
	
	
	
	1147.2
	1147.2
	0
	
	
	
	
	
	

	
	6
	酸性气脱除工序汽提放空气
	1710.77
	
	
	
	
	
	
	
	
	
	51.2
	0
	51.2
	256
	0
	256
	
	
	

	
	7
	酸性气体脱除工序酸性气
	74.232
	
	
	
	
	
	
	
	
	
	33498
	33498
	0
	101.6
	101.6
	0
	
	
	

	
	8
	甲醇合成闪蒸气
	8.64
	
	
	
	
	
	
	
	
	
	
	
	
	745.6
	745.6
	0
	
	
	

	
	9
	甲醇精馏不凝气
	8.064
	
	
	
	
	
	
	
	
	
	
	
	
	2603.2
	2603.2
	0
	
	
	

	
	10
	膜分离尾气
	129.264
	
	
	
	
	
	
	
	
	
	
	
	
	
	
	
	
	
	

	PP

装置
	11
	催化剂制备系统排气
	0.384
	
	
	
	
	
	
	4.64
	4.5936
	0.0464
	
	
	
	
	
	
	
	
	

	
	12
	真空清洗系统排气
	108.136
	
	
	
	
	
	
	56.333
	55.77
	0.5633
	
	
	
	
	
	
	
	
	

	
	13
	包装料仓排气
	183.84
	
	
	
	
	
	
	2208
	2185.9
	22.08
	
	
	
	
	
	
	
	
	

	
	14
	硫回收装置无组织排放
	
	
	
	
	
	
	
	
	
	
	2.8
	0
	2.8
	
	
	
	
	
	

	煤储运
	15
	一级破碎除尘尾气
	86.4
	
	
	
	
	
	
	86.4
	77.76
	8.64
	
	
	
	
	
	
	
	
	

	
	16
	二级破碎除尘尾气
	115.2
	
	
	
	
	
	
	115.2
	103.68
	11.52
	
	
	
	
	
	
	
	
	

	动力站
	17
	上煤系统除尘废气
	126
	
	
	
	
	
	
	12.64
	0
	12.64
	
	
	
	
	
	
	
	
	

	
	18
	石灰石转运点废气
	320
	
	
	
	
	
	
	3840
	3820.8
	19.2
	
	
	
	
	
	
	
	
	

	
	19
	石灰石筒仓废气
	80
	
	
	
	
	
	
	960
	955.2
	4.8
	
	
	
	
	
	
	
	
	

	
	20
	锅炉烟气
	20404.8
	65877
	61265
	4611
	153040
	152428
	612
	
	
	
	
	
	
	
	
	
	9182
	0
	9182

	
	21
	储灰库排气
	96
	
	
	
	
	
	
	960
	955.2
	4.8
	
	
	
	
	
	
	
	
	

	罐区
	22
	无组织排放
	
	
	
	
	
	
	
	
	
	
	
	
	
	516.8
	0
	516.8
	
	
	

	
	23
	
	
	
	
	
	
	
	
	
	
	
	
	
	
	
	
	
	
	
	

	
	24
	合计
	29724.1
	65877
	61265
	4611
	153040
	152428
	612
	44243
	43901
	342
	34699
	34645
	54
	4223
	3450
	773
	9182
	0
	9182


表5  本项目变更前废水排放情况表

	装置名称
	序号
	污染源名称
	排放量

(×104Nm3/a)
	主要污染物(t/a)

	
	
	
	
	COD
	石油类
	氨氮
	氰化物
	悬浮物
	甲醇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甲醇装置
	1
	气化废水
	40.8
	122.4
	122.4
	0
	　
	　
	　
	20.4
	20.4
	0
	16.32
	16.32
	0
	81.6
	81.6
	0
	　
	　
	　

	
	2
	变换工艺冷凝液
	114
	　
	　
	　
	　
	　
	　
	57.04
	57.04
	0
	0
	0
	0
	　
	　
	　
	5.68
	5.68
	0

	
	3
	酸性气体脱除工序废水
	13.2
	198
	198
	0
	　
	　
	　
	　
	　
	　
	　
	　
	　
	　
	　
	　
	132
	132
	0

	
	4
	甲醇精馏废水
	14.16
	212.4
	212.4
	0
	　
	　
	　
	　
	　
	　
	　
	　
	　
	　
	　
	　
	141.6
	141.6
	0

	
	5
	输煤系统冲洗水
	16
	　
	　
	　
	　
	　
	　
	　
	　
	　
	　
	　
	　
	160
	160
	0
	　
	　
	　

	MTP装置
	6
	甲醇转化废水
	76.8
	3456
	3456
	0
	　
	　
	　
	　
	　
	　
	　
	　
	　
	0
	0
	0
	1920
	1920
	0

	PP

装置
	7
	PP装置排水
	6.72
	20.16
	20.16
	0
	0.64
	0.64
	0
	　
	　
	　
	　
	　
	　
	33.6
	33.6
	0
	　
	　
	　

	动力站
	8
	动力站循环水系统排污
	8.8
	1.76
	1.76
	0
	　
	　
	　
	　
	　
	　
	　
	　
	　
	　
	　
	　
	　
	　
	　

	
	9
	输煤系统冲洗水
	12.8
	128
	128
	0
	
	
	
	
	
	
	
	
	
	
	
	
	
	
	

	
	10
	油泵房冲洗水
	5.6
	2.8
	2.8
	0
	　
	　
	　
	　
	　
	　
	　
	　
	　
	　
	　
	　
	　
	　
	　

	其它设施
	11
	化工循环水系统排污
	352
	70.4
	70.4
	0
	　
	　
	　
	　
	　
	　
	　
	　
	　
	　
	　
	　
	　
	　
	　

	
	12
	生活污水
	40
	80
	80
	0
	　
	　
	　
	　
	　
	　
	　
	　
	　
	　
	　
	　
	　
	　
	　

	
	合   计
	745.84
	4261
	4261
	0
	0.64
	0.64
	0
	77.44
	77.44
	0
	16.32
	16.32
	0
	275.2
	275.2
	0
	2199.3
	2199.3
	0


表6  本项目变更前固体废物排放情况表

	装置名称
	编号
	污染源名称
	产生量

 (t/a)
	处置量

(t/a)
	综合利用量

(t/a)
	最终排放量(t/a)
	主要组份
	排放规律
	去向

	甲醇装置
	S1
	制粉废渣
	4800
	4800
	
	0
	废石子
	连续
	送渣场填埋

	
	S2
	气化炉粗渣
	235200
	235200
	235200
	0
	含碳< 1%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S3
	气化炉飞灰
	163200
	163200
	163200
	0
	含碳< 5%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S4
	气化炉湿灰
	21600
	21600
	21600
	0
	含碳< 30%
	连续
	送锅炉掺烧

	
	S5
	变换废催化剂
	193.8 t/4a
	193.8 t/4a
	193.8 t/4a
	0
	钴钼氧化物
	间断
	送生产厂家回收

	
	S6
	甲醇合成废催化剂
	93.3t/2a
	93.3t/2a
	93.3t/2a
	0
	氧化铜、氧化锌催化剂
	间断
	送生产厂家回收

	
	S7
	杂醇油
	13000 t/a
	13000 t/a
	
	0
	醇、酮、醛、酸等
	间断
	送锅炉掺烧

	硫回收
	S1
	硫回收废催化剂
	46.7 t/3a
	46.7 t/3a
	46.7 t/3a
	0
	铝、钛、钴、钼的氧化物
	间断
	送生产厂家回收

	MTP装置
	S1
	丙烯装置废催化剂
	100 t/a
	100 t/a
	
	0
	硅、磷、铝
	间断，2-3年
	送渣场填埋

	聚丙烯

装  置
	S1
	废催化剂
	12 t/a
	12 t/a
	
	0
	主要含砷、磷、硫等
	两年一次
	送有资质单位处置

	
	S2
	不合格产品
	≤700 t/a
	≤700 t/a
	≤700 t/a
	0
	含聚丙烯粒料、聚合物刮屑等
	倒空时
	作为等外品出售

	
	S3
	切粒水罐
	≤90吨/次
	≤90吨/次
	
	0
	主要含湿聚丙烯粒料/粉料
	倒空时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S4
	废水收集池废料
	≤67吨/次
	≤67吨/次
	
	0
	主要含湿聚丙烯粒料/粉料
	倒空时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L5
	废矿物油
	2.1m3/次
	2.1m3/次
	
	0
	矿物油：61%，铝的醇化物：39%
	1月1次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L6
	汽蒸工段废低聚物
	2.8m3/次
	2.8m3/次
	
	0
	低聚物
	1月1次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空分

装置
	S1
	分子筛
	225
	225
	
	0
	活性炭等
	10年1次
	送渣场填埋处置

	
	S2
	铝胶
	225
	225
	
	0
	Al2O3
	10年一次
	送渣场填埋处置

	
	S3
	珠光砂
	39000m3
	39000m3
	
	0
	SiO2　
	10年一次
	送渣场填埋处置

	动力站
	S1
	渣
	44000
	44000
	44000
	0
	CaO、SiO2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S2
	飞灰
	388000
	388000
	388000
	0
	CaO、SiO2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S3
	制粉废渣
	28000
	28000
	
	0
	废石子
	连续
	送渣场填埋处置

	
	S4
	脱硫石膏
	192000
	192000
	192000
	0
	石膏、盐类混合物、石灰石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站污泥
	5000
	5000
	
	0
	有机物等
	连续　
	送渣场填埋处置

	合计
	1135334.5
	1135334.5
	1044810.6
	0
	
	
	


表7  本项目变更前噪声源一览表
	装置名称
	噪声源
	距地面高度m
	室内或室外
	减或防噪措施
	降噪后噪声值dB(A)

	备煤装置
	环锤破碎机
	地面
	室外
	减振、低噪声设备
	80～85

	
	磨煤机
	地面
	室外
	减振、隔音
	87～90

	
	风机类
	地面
	室外
	消声器、低噪声设备
	80～85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煤气化
	细渣压滤机
	地面
	室外
	减振、低噪声设备
	85

	
	煤浆加压泵
	地面
	室外
	减振、低噪声设备
	87～90

	甲醇合成
	循环气压缩机
	3～6
	室内
	减振、低噪声设备
	87～90

	
	机泵
	地面
	室外
	减振和采用低噪声设备
	80～85

	丙烯
	流出物压缩机
	3～5
	室内
	减振、低噪声设备
	87～90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聚丙烯
	罗茨风机
	地面
	室外
	隔音和采用低噪声设备
	70～80

	
	挤出造粒机
	3～5
	室内
	减振、低噪声设备
	80～85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硫磺回收
	制硫鼓风机
	约5
	室外
	减振、消声器
	＜90

	
	尾气鼓风机
	约5
	室外
	减振、消声器
	＜85

	
	空冷器
	13
	室外
	减振、低噪声设备
	＜85

	储运系统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污水处理场
	鼓风机
	地面
	室内
	消声器、低噪声设备
	＜85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循环水场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风机
	15～17
	室外
	低噪声设备
	85～90

	动力站
	汽轮发电机组
	8
	室内
	隔声罩、低噪声设备
	90～91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磨煤机
	地面
	室内
	隔声、低噪声设备
	90

	
	空冷风机
	17～20
	室外
	低噪声设备
	85

	
	增压风机
	地面
	室外
	消声器、低噪声设备
	96

	
	引风机
	地面
	室外
	消声器、低噪声设备
	95

	
	蒸汽放空
	高空
	室外
	消声
	95

	
	附机冷却塔
	15
	室外
	低噪声设备
	90

	
	氧化风机、循环浆液泵
	2～3
	室外
	低噪声设备
	91

	
	附机循环水泵房
	1
	室外
	低噪声设备
	90

	火炬
	火炬头
	80
	室外
	低噪声设备
	110～120


表8  本项目变更后废气排放情况表
	装
置
	序
号
	污染源名称
	排放量

106Nm3/a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t/a)

	
	
	
	
	二氧化硫
	烟尘
	粉尘
	硫化氢
	甲醇
	氮氧化物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煤气化及

甲醇装置
	1
	原料煤预干燥尾气
	960
	
	
	
	
	
	
	5384
	5364.8
	19.2
	
	
	
	
	
	
	
	
	

	
	2
	碎煤仓除尘尾气
	43.2
	
	
	
	
	
	
	432
	431.136
	0.864
	
	
	
	
	
	
	
	
	

	
	3
	制粉工艺尾气
	18000
	
	
	
	
	
	
	180000
	179820
	180
	
	
	
	
	
	
	
	
	

	
	4
	煤粉仓除尘尾气
	5520
	
	
	
	
	
	
	29624
	29568.8
	55.2
	
	
	
	
	
	
	
	
	

	
	5
	煤气化酸性气
	0.912
	
	
	
	
	
	
	
	
	
	124.55
	124.55
	0
	
	
	
	
	
	

	
	6
	石灰石仓排放气
	24
	
	
	
	
	
	
	240
	239.52
	0.48
	
	
	
	
	
	
	
	
	

	
	7
	变换闪蒸气
	0.6
	
	
	
	
	
	
	
	
	
	3.6
	3.6
	0
	
	
	
	
	
	

	
	8
	变换工艺冷凝液汽提尾气
	9.88
	
	
	
	
	
	
	
	
	
	104.96
	104.96
	
	
	
	
	
	
	

	
	9
	酸性气体脱除汽提放空气
	1711
	
	
	
	
	
	
	
	
	
	51.2
	0
	51.2
	256
	0
	256
	
	
	

	
	10
	酸性气体脱除工序酸性气
	64.58
	
	
	
	
	
	
	
	
	
	38352
	38352
	0
	8
	8
	0
	
	
	

	
	11
	甲醇合成闪蒸气
	92.82
	
	
	
	
	
	
	
	
	
	
	
	
	8010
	8010
	0
	
	
	

	
	12
	甲醇精馏不凝气
	21.02
	
	
	
	
	
	
	
	
	
	
	
	
	6785.6
	6785.6
	0
	
	
	

	
	13
	PSA尾气
	89.26
	
	
	
	
	
	
	
	
	
	
	
	
	
	
	
	
	
	

	
	14
	洗涤塔尾气
	4
	
	
	
	
	
	
	
	
	
	
	
	
	2.32
	2.32
	0
	
	
	

	MTP

装置
	15
	MTP反应器再生废气
	217.6
	
	
	
	
	
	
	
	
	
	
	
	
	
	
	
	
	
	

	
	16
	反应器进料加热炉烟气
	200
	1.6
	0
	1.6
	0.8
	0
	0.8
	
	
	
	
	
	
	
	
	
	8.4
	0
	8.4

	
	17
	再生气加热炉烟气
	200
	1.6
	0
	1.6
	0.8
	0
	0.8
	
	
	
	
	
	
	
	
	
	8.4
	0
	8.4

	
	18
	氮气加热炉烟气
	45.16
	0.362
	0
	0.362
	0.18
	0
	0.18
	
	
	
	
	
	
	
	
	
	1.9
	0
	1.9


	PP

装置
	19
	粒料干燥系统排气
	240
	
	
	
	
	
	
	0.6
	0
	0.6
	
	
	
	
	
	
	
	
	

	
	20
	包装料仓排气
	192
	
	
	
	
	
	
	0.044
	0
	0.044
	
	
	
	
	
	
	
	
	

	硫回收

装置
	21
	硫回收尾气
	228.15
	2737.6
	2737.6
	0
	
	
	
	
	
	
	
	
	
	
	
	
	
	
	

	
	22
	硫回收无组织排放气
	
	
	
	
	
	
	
	
	
	
	2.8
	0
	2.8
	
	
	
	
	
	

	罐区
	23
	洗涤塔排放气
	6.4
	
	
	
	
	
	
	
	
	
	
	
	
	
	
	
	
	
	

	煤储运
	24
	一级破碎除尘尾气
	86.4
	
	
	
	
	
	
	86.4
	77.76
	8.64
	
	
	
	
	
	
	
	
	

	
	25
	二级破碎除尘尾气
	115.2
	
	
	
	
	
	
	115.2
	103.68
	11.52
	
	
	
	
	
	
	
	
	

	动力站
	26
	上煤系统除尘废气
	126
	
	
	
	
	
	
	12.64
	0
	12.64
	
	
	
	
	
	
	
	
	

	
	27
	石灰石转运点废气
	320
	
	
	
	
	
	
	3840
	3820.8
	19.2
	
	
	
	
	
	
	
	
	

	
	28
	石灰石筒仓废气
	80
	
	
	
	
	
	
	960
	955.2
	4.8
	
	
	
	
	
	
	
	
	

	
	29
	锅炉烟气
	19810
	42459.9
	38320
	4139.84
	178032.8
	177288
	744.8
	
	
	
	
	
	
	
	
	
	8812.1
	0
	8812.1

	
	30
	储灰库排气
	96
	
	
	
	
	
	
	960
	955.2
	4.8
	
	
	
	
	
	
	
	
	

	
	24
	合计
	48504.18 
	45201.1
	41057.6
	4143.4
	178034.6
	177288 
	746.58
	221654.9 
	221336.9
	318 
	38639.1 
	38585.1 
	54
	15061.9 
	14805.9 
	256 
	8830.8
	0 
	8830.8


表9  本项目变更后废水排放情况表

	装置名称
	序号
	污染源名称
	排放量

(×104Nm3/a)
	主要污染物(t/a)

	
	
	
	
	COD
	石油类
	氨氮
	氰化物
	悬浮物
	甲醇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产生
	削减
	排放

	煤气化及

甲醇装置
	1
	气化废水
	40.8
	122.4
	122.4
	0
	
	
	
	40.8
	40.8
	0
	18.32
	18.32
	0
	40.8
	40.8
	0
	
	
	

	
	2
	变换工艺冷凝液
	102.32
	
	
	
	
	
	
	386.72
	386.72
	0
	189.2
	189.2
	0
	
	
	
	14.24
	14.24
	0

	
	3
	酸性气体脱除工序废水
	5.6
	84
	84
	0
	
	
	
	
	
	
	
	
	
	
	
	
	56
	56
	0

	
	4
	甲醇精馏废水
	12.64
	5328
	5328
	0
	
	
	
	
	
	
	
	
	
	
	
	
	126.4
	126.4
	0

	
	5
	输煤系统冲洗水
	16
	
	
	
	
	
	
	
	
	
	
	
	
	160
	0
	160
	
	
	

	MTP装置
	6
	甲醇转化废水
	95.68
	1586.4
	1586.4
	0
	
	
	
	
	
	
	
	
	
	
	
	
	1913.6
	1913.6
	0

	PP

装置
	7
	切粒水罐排水
	4
	12
	12
	0
	0.4
	0.4
	0
	
	
	
	
	
	
	20
	20
	0
	
	
	

	硫回收

装置
	8
	酸气冷凝液
	0.664
	
	
	
	
	
	
	
	
	
	
	
	
	
	
	
	4400
	4400
	0

	罐区
	9
	洗涤塔排水
	8
	
	
	
	
	
	
	
	
	
	
	
	
	
	
	
	840
	840
	0

	火炬
	10
	高架火炬水封罐排放液
	8
	
	
	
	
	
	
	
	
	
	
	
	
	
	
	
	
	
	

	
	11
	PP火炬水封罐排放液
	0.4
	
	
	
	
	
	
	
	
	
	
	
	
	
	
	
	
	
	

	给排水系统
	12
	化工循环水系统排污
	176
	35.2
	35.2
	0
	
	
	
	
	
	
	
	
	
	
	
	
	
	
	

	
	13
	生活污水
	14.4
	43.2
	43.2
	0
	
	
	
	2.88
	2.88
	0
	
	
	
	
	
	
	
	
	

	动力站
	8
	动力站循环水系统排污
	8.8
	1.76
	1.76
	0
	
	
	
	
	
	
	
	
	
	
	
	
	
	
	

	
	9
	输煤系统冲洗水
	12.8
	128
	128
	0
	
	
	
	
	
	
	
	
	
	
	
	
	
	
	

	
	10
	油泵房冲洗水
	5.6
	2.8
	2.8
	0
	
	
	
	
	
	
	
	
	
	
	
	
	
	
	

	
	合   计
	511.704
	7343.76
	7343.76
	0
	0.4
	0.4
	0
	430.4
	430.4
	0
	207.52
	207.52
	0
	220.8
	60.8
	160
	7350.24
	7350.24
	0


表10  本项目变更后固体废物排放情况表

	装置名称
	编号
	污染源名称
	产生量

 (t/a)
	处置量

(t/a)
	综合利用量

(t/a)
	最终排放量(t/a)
	主要组份
	排放规律
	去向

	煤气化及

甲醇装置
	1
	制粉废渣
	4800
	4800
	0
	0
	废石子
	连续
	送渣场填埋

	
	2
	气化炉粗渣
	372000
	372000
	372000
	0
	含碳< 1%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3
	气化炉飞灰
	176000
	176000
	176000
	0
	含碳< 5%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4
	变换废催化剂
	57
	57
	57
	0
	钴钼氧化物
	间断
	送生产厂家回收

	
	5
	甲醇合成废催化剂
	61.66
	61.66
	0
	0
	氧化铜、氧化铝催化剂
	间断
	送有资质单位处置

	
	6
	PSA吸附剂
	4.3
	4.3
	0
	0
	CNA229
	间断
	送渣场填埋

	MTP装置
	7
	DEM反应器废催化剂
	52.5
	52.5
	0
	0
	硅、磷、铝
	间断
	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8
	MTP反应器废催化剂
	450
	450
	0
	0
	ZSM-5沸石
	间断
	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9
	干燥器废吸附剂
	49.58
	49.58
	0
	0
	分子筛
	间断
	填埋

	
	10
	干燥器废吸附剂
	27.3
	27.3
	0
	0
	活性氧化铝
	间断
	填埋

	PP
装置
	11
	丙烯过滤滤芯
	0.444
	0.444
	0
	0
	聚丙烯滤芯
	间断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12
	乙烯过滤滤芯
	0.01
	0.01
	0
	0
	聚酯滤芯
	间断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13
	氢气过滤滤芯
	0.054
	0.054
	0
	0
	聚酯滤芯
	间断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14
	氮气过滤滤芯
	0.282
	0.282
	0
	0
	聚酯滤芯
	间断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15
	废矿物油
	0.0252
	0.0252
	0
	0
	含有烷基铝
	间断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16
	压缩机入口过滤器滤芯
	1.14
	1.14
	0
	0
	聚丙烯滤芯
	间断
	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硫回收
装置
	17
	克劳斯废催化剂
	4.17
	4.17
	0
	0
	Al2O3
	间断
	送生产厂家回收

	
	18
	克劳斯废催化剂
	2.83
	2.83
	0
	0
	TiO2
	间断
	送生产厂家回收

	空分

装置
	19
	分子筛
	75.6
	75.6
	0
	0
	泡沸石等
	5年1次
	送渣场填埋处置

	
	20
	铝胶
	48
	48
	0
	0
	Al2O3
	5年一次
	送渣场填埋处置

	
	21
	珠光砂
	3900m3
	3900m3
	0
	0
	SiO2
	10年一次
	送渣场填埋处置

	污水处理站
	22
	污水处理站污泥
	5000
	5000
	0
	0
	有机物等
	连续
	送危废填埋场处置

	动力站
	S1
	渣
	44000
	44000
	44000
	0
	CaO、SiO2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S2
	飞灰
	388000
	388000
	388000
	0
	CaO、SiO2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S3
	制粉废渣
	28000
	28000
	
	0
	废石子
	连续
	送渣场填埋处置

	
	S4
	脱硫石膏
	192000
	192000
	192000
	0
	石膏、盐类混合物、石灰石
	连续
	综合利用或送渣场填埋

	合计
	1210634.895
	1210634.895
	1172057
	0
	
	
	


表11  本项目变更后噪声源一览表
	装置名称
	噪声源
	距地面高度m
	室内或室外
	减或防噪措施
	降噪后噪声值dB(A)

	备煤装置
	环锤破碎机
	地面
	室外
	减振、低噪声设备
	80～85

	
	磨煤机
	地面
	室外
	减振、隔音
	87～90

	
	风机类
	地面
	室外
	消声器、低噪声设备
	80～85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煤气化
	细渣压滤机
	地面
	室外
	减振、低噪声设备
	85

	
	煤浆加压泵
	地面
	室外
	减振、低噪声设备
	87～90

	甲醇合成
	循环气压缩机
	3～6
	室内
	减振、低噪声设备
	87～90

	
	机泵
	地面
	室外
	减振和采用低噪声设备
	80～85

	丙烯
	流出物压缩机
	3～5
	室内
	减振、低噪声设备
	87～90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聚丙烯
	罗茨风机
	地面
	室外
	隔音和采用低噪声设备
	70～80

	
	挤出造粒机
	3～5
	室内
	减振、低噪声设备
	80～85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硫磺回收
	制硫鼓风机
	约5
	室外
	减振、消声器
	＜90

	
	尾气鼓风机
	约5
	室外
	减振、消声器
	＜85

	
	空冷器
	13
	室外
	减振、低噪声设备
	＜85

	储运系统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污水处理场
	鼓风机
	地面
	室内
	消声器、低噪声设备
	＜85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循环水场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风机
	15～17
	室外
	低噪声设备
	85～90

	动力站
	汽轮发电机组
	8
	室内
	隔声罩、低噪声设备
	90～91

	
	机泵
	地面
	室内
	低噪声设备
	80～85

	
	磨煤机
	地面
	室内
	隔声、低噪声设备
	90

	
	空冷风机
	17～20
	室外
	低噪声设备
	85

	
	增压风机
	地面
	室外
	消声器、低噪声设备
	96

	
	引风机
	地面
	室外
	消声器、低噪声设备
	95

	
	蒸汽放空
	高空
	室外
	消声
	95

	
	附机冷却塔
	15
	室外
	低噪声设备
	90

	
	氧化风机、循环浆液泵
	2～3
	室外
	低噪声设备
	91

	
	附机循环水泵房
	1
	室外
	低噪声设备
	90

	火炬
	高架火炬
	105
	室外
	低噪声设备
	110～120

	
	PP低压火炬
	36
	室外
	低噪声设备
	110～120


3 主要环保措施

3.1 变更前后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变更前后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见表12。
3.2 变更前后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变更前后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见表13。
表12  变更前后废气治理措施汇总表
	序号
	措施项目名称
	变更前采用环保措施
	变更后采用环保措施

	
	
	主要内容
	投资
(万元)
	主要内容
	投资
(万元)

	1
	粉煤制备工序煤破碎仓尾气防治
	煤贮运设施二级破碎仓除尘尾气的排放量为6000×3 Nm3/h，采用高效袋式除尘器处理，其除尘效率达99%，处理后的排放气中所含粉尘浓度小于100mg/m3，由6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80
	煤贮运设施二级破碎仓除尘尾气的总排放量为1800×3 Nm3/h，采用高效袋式除尘器处理，其除尘效率达99.9%，处理后的排放气中所含粉尘浓度小于20mg/m3，由6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300

	2
	粉煤制备工序原料煤干燥尾气防治
	原料煤干燥尾气的排放量为159000×3 Nm3/h，采用高效长袋低压脉冲喷吹袋式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排放气中所含粉尘浓度小于30 mg/m3，由5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原料煤干燥尾气的排放量为40000×3 Nm3/h，采用高效长袋低压脉冲喷吹袋式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排放气中所含粉尘浓度小于20 mg/m3，由62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3
	粉煤制备工序制粉工艺尾气防治
	制粉工艺尾气排放量为85000×3 Nm3/h，设计采用高效长袋低压脉冲喷吹袋式除尘器除尘处理，其除尘效率达99.99%，处理后的尾气中粉尘 < 50 mg/Nm3，由90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制粉工艺尾气排放量为750000×3 Nm3/h，设计采用高效长袋低压脉冲喷吹袋式除尘器除尘处理，其除尘效率达99.99%，处理后的尾气中粉尘 <10 mg/Nm3，由1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4
	粉煤制备工序煤粉仓除尘尾气防治
	煤粉仓尾气排放量为11000×3 Nm3/h，采用高效袋式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排放气中所含粉尘浓度小于100 mg/m3，由90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30
	煤粉仓尾气排放量为230000×3 Nm3/h，采用高效袋式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排放气中所含粉尘浓度小于10 mg/m3，由113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30

	5
	煤气化装置酸性气
	本项目三套煤气化装置气提塔排放的汽提酸气排放量为350×3 Nm3/h，其中含H2S 9%（Vn）、NH3 16%（Vn）、HCN 2%（Vn）、CO2 33%（Vn）和H2O 40%（Vn）等，送至CLAUS硫回收工段处理。
	-
	本项目三套煤气化装置气提塔排放的汽提酸气排放量为114Nm3/h，其中含H2S 9%（Vn）、NH3 16%（Vn）、HCN 2%（Vn）、CO2 33%（Vn）和H2O 40%（Vn）等，送至CLAUS硫回收工段处理。
	-

	6
	酸性气体脱除工序气提放空气防治
	从高压闪蒸器上部和底部分别产生的无硫甲醇富液和含硫甲醇富液进入H2S浓缩塔，进行闪蒸汽提。甲醇富液采用低压氮气汽提。高压闪蒸器上部的无硫甲醇富液不含H2S从塔上部进入，在塔顶部降压膨胀。高压闪蒸器下部的含硫甲醇富液从塔中部进入，塔底加入的氮气将CO2汽提出塔顶，然后经气提氮气冷却器回收冷量后，作为尾气高点放空。排放量为213846 Nm3/h，其中含H2S +COS 30 mg/m3、甲醇小于150 mg/m3，通过70 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3600
	从高压闪蒸器上部和底部分别产生的无硫甲醇富液和含硫甲醇富液进入H2S浓缩塔，进行闪蒸汽提。甲醇富液采用低压氮气汽提。高压闪蒸器上部的无硫甲醇富液不含H2S从塔上部进入，在塔顶部降压膨胀。高压闪蒸器下部的含硫甲醇富液从塔中部进入，塔底加入的氮气将CO2汽提出塔顶，然后经气提氮气冷却器回收冷量后，作为尾气高点放空。排放量为213846 Nm3/h，其中含H2S +COS 30 mg/m3、甲醇小于150 mg/m3，放空气排气筒移至装置界区外，靠近动力站界区，61.5m高。
	3600

	7
	酸性气体脱除工序富含H2S酸性气防治
	富H2S甲醇液自H2S浓缩塔底出来后进热再生塔给料泵加压，甲醇贫液冷却器换热升温进甲醇再生塔顶部。甲醇中残存的CO2以及溶解的H2S由再沸器提供的热量进行热再生，混和气出塔顶经多级冷却分离，甲醇一级冷凝液回流，二级冷凝液经换热进入H2S浓缩塔底部。分离出的酸性气体去硫回收装置。
	-
	富H2S甲醇液自H2S浓缩塔底出来后进热再生塔给料泵加压，甲醇贫液冷却器换热升温进甲醇再生塔顶部。甲醇中残存的CO2以及溶解的H2S由再沸器提供的热量进行热再生，混和气出塔顶经多级冷却分离，甲醇一级冷凝液回流，二级冷凝液经换热进入H2S浓缩塔底部。分离出的酸性气体去硫回收装置。
	-

	8
	硫磺回收装置
	本项目甲醇装置的低温甲醇洗单元产生的酸性气体主要含H2S:29.73%(v)、COS:1.38%(v)、CH3OH:0.11%(v)等。由于本项目所产生的酸性气中硫含量较高（＞25%），结合各硫磺回收工艺的特点，本项目设计中拟选择荷兰Comprimo公司开发的超级克劳斯硫回收工艺，采用三级克拉斯反应，单质硫冷凝回收，含硫化合物的尾气送锅炉房焚烧脱硫处理。
	3796
	采用鲁奇二级氧化克劳斯，其前两级制硫部分与原方案相同，采用酸气分离，主燃烧室燃烧转化，两级克劳斯反应器反应，单质硫冷凝回收，其余未反应的含硫化合物尾气经过本装置尾气焚烧炉，将残留的硫化物焚烧转化为二氧化硫，烟气经回收余热降温后送入动力站湿法脱硫岛脱硫，净化后的尾气通过动力站烟囱排放。
	4849

	9
	甲醇装置工艺尾气防治
	甲醇装置工艺尾气包括合成闪蒸气、精馏不凝气、膜分离尾气等，主要含H2 、CO 和N2 等，送燃料管网，作为煤粉干燥燃料气。
	-
	甲醇装置工艺尾气包括合成闪蒸气、精馏不凝气、膜分离尾气等，主要含H2 、CO 和N2 等，送燃料管网，作为煤粉干燥燃料气。
	-

	10
	MTP装置
	无废气
	-
	主要废气污染源有四股，分别来自G2二甲醚加热炉，G4氮气加热炉和G3再生气加热炉三个燃烧炉和G1 MTP反应器再生尾气。分别经高于15米的排气筒排放
	50

	10
	动力站烟气处理系统
	烟气采用双室四电场除尘方式，除尘效率≥99.7%，经除尘后烟尘排放浓度30 mg/Nm3,烟气通过1座240m高的烟囱排放。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03要求(50mg/m3)。
	19177
	烟气采用双室五电场除尘方式，除尘效率≥99.7%，经除尘后烟尘排放浓度30 mg/Nm3,烟气通过1座240高的烟囱排放。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03要求(50mg/m3)。
	27441

	
	
	本工程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工艺，5台锅炉共设置一套100％烟气脱硫装置。脱硫装置设计效率不低于95％(Ca/S=1.05)。脱硫系统包括脱硫增压风机、吸收塔、电气控制楼(含石膏脱水间)、吸收剂制备间。
	
	本工程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工艺，5台锅炉共设置一套100％烟气脱硫装置。脱硫装置设计效率不低于95％(Ca/S=1.05)。脱硫系统包括脱硫增压风机、吸收塔、电气控制楼(含石膏脱水间)、吸收剂制备间。
	

	
	
	本工程采用低氮燃烧技术，根据锅炉供货商在技术协议中所做的承诺，本工程NO2排放浓度不大于450mg/m3，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 2003)第3时段NO2排放控制限值的要求(450mg/m3)。同时，设计中预留安装脱氮装置的空间。
	
	本工程采用低氮燃烧技术，根据锅炉供货商在技术协议中所做的承诺，本工程NO2排放浓度不大于450mg/m3，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 2003)第3时段NO2排放控制限值的要求(450mg/m3)。同时，设计中预留安装脱氮装置的空间。
	

	
	
	在石灰石转运点和石灰石筒仓等处分别设置机械除尘装置，控制石灰石在转运过程中的粉尘外溢。机械除尘装置采用布袋脉冲除尘器，每台除尘器自备一套小型空气压缩机用于脉冲清灰，清除下来的石灰石分别落入石灰斗、石灰石输送皮带上。其中石灰石转运点废气排放量为20000×2 Nm3/h，含粉尘60 mg/m3，通过25 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石灰石筒仓废气排放量为5000×2 Nm3/h，含粉尘60 mg/m3，通过30 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在石灰石转运点和石灰石筒仓等处分别设置机械除尘装置，控制石灰石在转运过程中的粉尘外溢。机械除尘装置采用布袋脉冲除尘器，每台除尘器自备一套小型空气压缩机用于脉冲清灰，清除下来的石灰石分别落入石灰斗、石灰石输送皮带上。其中石灰石转运点废气排放量为20000×2 Nm3/h，含粉尘60 mg/m3，通过25 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石灰石筒仓废气排放量为5000×2 Nm3/h，含粉尘60 mg/m3，通过30 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11
	输煤系统扬尘控制措施
	① 局部较大的尘源散发点设置机械除尘装置，控制在转运和破碎过程中煤尘外溢；
② 输煤系统线长面广，仅仅依靠机械除尘和喷雾加湿抑尘等措施难以根本解决问题，需要采取人工清扫措施来维持输煤系统的工作环境。
③ 机械除尘装置与输煤系统驱动装置联锁运行，在输煤设备启动运行前3分钟机械除尘装置投入运行，输煤设备停止运行后继续运行5分钟。机械除尘装置自动控制接入输煤系统集中控制系统。
	80
	① 局部较大的尘源散发点设置机械除尘装置，控制在转运和破碎过程中煤尘外溢；
② 输煤系统线长面广，仅仅依靠机械除尘和喷雾加湿抑尘等措施难以根本解决问题，需要采取人工清扫措施来维持输煤系统的工作环境。
③ 机械除尘装置与输煤系统驱动装置联锁运行，在输煤设备启动运行前3分钟机械除尘装置投入运行，输煤设备停止运行后继续运行5分钟。机械除尘装置自动控制接入输煤系统集中控制系统。
	80

	12
	煤堆场扬尘防治措施
	在堆场或煤垛两侧设置摇臂喷枪，定时对煤炭进行喷水；在煤场周围安装防风抑尘网。
	150
	因褐煤遇水易自燃，所以取消摇臂喷枪和其它喷淋，防风抑尘网未变更
	100

	13
	罐区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甲醇罐采用内浮顶罐
	-
	甲醇罐采用内浮顶结构，并设置氮封措施，甲醇呼吸气洗涤系统
	60

	14
	开、停车及事故排放气
	无聚丙烯装置地面火炬
	-
	增设聚丙烯装置地面火炬，高36m，布置在1#煤气化装置的西侧，靠近1#煤气化框架，距离PP装置界区点距离约250m，接收来自PP装置尾气回收压缩机压头控制阀间断排放气，产品净化仓过滤排放气，压缩机曲轴箱氮气吹扫排放气，混合器排放气及事故工况下各安全阀起跳排放气
	400

	
	
	本工程在厂区东北部设立了高空塔架式火炬系统，高度80米，用于处理开、停车、检修及事故状态下的排气。各装置的火炬气经收集后送入一根火炬气总管后，火炬气再经水封罐、气液分离器后沿筒体送至火炬头燃烧后高空排放。为保证火炬安全燃烧，在火炬系统还设有点火装置、长明灯、分子封及自控系统等。
	300
	本工程在厂区东北部设立了高空塔架式火炬系统，高度105米，自原位向东平移200m，以满足安全距离要求。用于处理开、停车、检修及事故状态下的排气。各装置的火炬气经收集后送入分别设置的四根火炬气总管后，火炬气再经水封罐、气液分离器后沿筒体送至火炬头燃烧后高空排放。为保证火炬安全燃烧，在火炬系统还设有点火装置、长明灯、分子封及自控系统等。
	2929


表13  变更前后废水治理措施汇总表
	序号
	措施项目名称
	变更前采用环保措施
	变更后采用的环保措施

	
	
	主要内容
	投资

(万元)
	主要内容
	投资

(万元)

	1
	化工污水处理场
	主要处理化工污水，包括集水池、A/O生化池、二沉池、接触氧化池、混凝沉淀反应池、过滤池、消毒池、过滤池、回用水箱、污泥浓缩池、污泥压滤机、鼓风机、泵等；设计能力为300 m3/h。
	1502
	主要处理化工污水，生活污水及一部分循环水站排污清净下水，包括调节池、SBR生化池、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回用水箱、污泥压滤机、鼓风机、泵等，设计能力300 m3/h。
	4352

	2
	化工界区清净下水处理系统
	主要处理全厂循环水站排污水、冷凝液精制水站酸碱废水；包括调节池、高速潜水推流器、反渗透装置等；设计能力为500 m3/h。
	700
	主要处理全厂循环水站排污水，包括调节池、高速潜水推流器、反渗透装置等；设计能力为220 m3/h。
	800

	3
	动力站工业废水处理站
	油水分离装置、混凝沉淀反应池、斜板澄清器、纤维过滤器等
	725
	维持不变
	975

	4
	含煤废水处理
	混凝沉淀、过滤池
	62
	维持不变
	80

	5
	灰水预处理系统
	高压闪蒸罐、低压闪蒸罐、真空闪蒸罐、沉淀槽、灰水槽、压滤机给料槽、泵等
	600
	维持不变
	800

	6
	烟气脱硫废水处理
	废水缓冲箱、中和箱、沉降箱、絮凝箱、污泥沉淀池等
	1000
	取消脱硫废水处理系统，脱硫废水经高浓盐水蒸发结晶处理后，送至循环水站回用
	0

	7
	煤气化废水破氰除氟系统
	无
	0
	增加煤气化污水破氰除氟反应器，煤气化污水经连续式破氰除氟处理后进入浓盐水除盐系统处理
	300


3.3 变更前后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变更前后固体废物防治措施不变。项目产生的废渣污染源主要有壳牌气化炉灰渣、聚丙烯装置矿物油废液及汽蒸工段低聚物、废催化剂、污水处理站污泥等。其处理方式包括综合利用、生产厂家回收、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渣场填埋等。

（1）壳牌气化炉灰渣

本项目造气采用壳牌粉煤气化技术，气化过程炉温高达1400～1600℃，液态排渣，其产生的气化粗渣、灰水处理脱水细滤渣基本不含有害物质，性质稳定，是制造水泥及制砖等建材的良好原料。

（2）矿物油废液等

聚丙烯装置矿物油废液、汽蒸工段低聚物等属于危险固体废物。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但在厂区应设置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临时贮存设施，并按照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关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转移联单等管理制度的要求，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危险废物的申报、转移等。
（3）废催化剂

拟建工程变换炉废催化剂、硫回收尾气加氢反应器废催化剂、甲醇合成反应器废催化剂等含贵重金属，由生产厂家回收；硫回收转化反应器废催化剂、空分装置产生的分子筛、铝胶、珠光砂等成分简单，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拟送渣场填埋处理。

（4）污泥

调节池底污泥、二次沉淀池的浮渣及剩余污泥、混凝沉淀池的浮渣及污泥，自流至剩余污泥池，经过重力浓缩，污泥含水率从99.0 %～99.5 % 降至96 % 左右，体积缩小至原来的1/4～1/8，鉴于尚未投产、无法采样鉴别、暂无法确定其类别，暂按危废进行管理，送危废填埋区处置。
3.4 变更前后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不发生变更。
1）渣场防渗措施

根据渣场工程地质勘测结果，渣场地区各土层的渗透系数均大于1.0×10-7 cm/s。为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Ⅱ类渣场的要求，本工程渣场应做人工防渗层。

①渣场防渗及护坡

由于渣场为砂性地基土，地基渗透性大，为防止污染地下水，渣场采用全封闭式防渗。
渣场坝初步考虑采用加筋土石坝。渣场坝防渗采用防渗膜斜墙防渗，内坡采用土工格室内填混凝土护坡，外坡采用土工网草皮护坡。渣场坝坝基拟采用天然地基作基础，松散的植被土要求清除，以持力良好的砂质土层作持力层。

经计算，渣场防渗面积169万m2，蒸发塘内坡暂考虑采用混凝土护坡，护坡面积约0.8万m2。

②防渗材料选择

蒸发塘初步考虑采用高密度聚乙烯防渗土工膜防渗。本工程应选用渗透系数不大于10-12cm/s，厚度不小于1.5 mm，抗拉强度150kg/cm2以上，拉断时伸长率在150～200%以上的土工膜为宜。

2）污泥填埋区防渗措施

根据渣场工程地质勘测结果，渣场地区Ⅰ层粉土、Ⅱ层粉细砂土层的渗透系数分别为3.5×10-4cm/s、3.5×10-3cm/s；不适宜作为天然基础层；而Ⅲ粉质粘土层的渗透系数为5.7×10-7cm/s。在渣场西北部选取处置地，其Ⅲ粉质粘土层厚度为8.5m，符合GB18598-2001《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中关于“天然基础层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应大于1.0×10-5cm/s，且其厚度不应小于2m。”的要求，可以作为天然基础层。

本渣场Ⅲ粉质粘土层（天然基础层）的渗透系数小于1.0×10-6 cm/s。因此本工程废水处理污泥填埋区宜选用复合衬层。复合衬层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①天然材料衬层厚度应满足GB18598-2001中表6-1的要求；

②人工合成材料衬层可以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EP），其渗透系数不大于10-12cm/s，厚度不小于1.5 mm，抗拉强度150kg/cm2以上，拉断时伸长率在150～200%以上的土工膜为宜。
3）厂址区地下水防治措施
①地坪防渗处理措施

对非绿化用地均采用混凝土防渗地坪，并合理设计径流坡度；雨季时，前10-15min雨水沿防渗排水沟汇至专用集水池，并送至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

②各类地下水管道防渗处理措施

严格按照建筑防渗设计规范，采用高标号的防水混凝土，并按照要求建设混凝土结构地下管道，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保证施工质量，确保建设工程无渗漏。对地下管道和阀门设防渗管沟和活动观察顶盖，以便出现渗漏问题及时观察、解决。

③装置区防渗措施

装置区初期雨水收集后送厂区内设置的事故池，因此初期雨水不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④地上管道、阀门防渗措施

对于地上管道、阀门严格质量管理，如发现问题，及时更换。

⑤污水输送防渗措施

污水输送设置专门的防渗管沟，并与污水集水井相连，根据地形特点和生产需要，设置合理的污水收集系统，收集后的污水全部送至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
3.5 变更前后噪声防治措施

变更前后的噪声源分布及源强变化不大，噪声防治措施同原环评提出的措施一致。本工程噪声控制设计按GBJ 87－85《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进行，采取以下控制措施。

（1）平面布置

工程平面布置在满足工艺流程与生产运输的要求的前提下，为减少噪声污染，布置如下：

结合功能分区与工艺分区，将行政办公区与生产区分开布置。

在满足工艺流程要求的前提下，高噪声设备尽量相对集中，并尽可能将高噪声设备布置在远离敏感目标的位置。

（2）工艺管线设计与设备选择

①工艺管线设计

在满足工艺设计要求的前提下，本工程内的工艺管线选择合适的流速，管道截面无突变，管道连接采用顺流走向，管道与强烈振动的设备连接，如与泵或风机连接采用柔性连接，管道穿越建（构）筑物时，采取适当的隔声措施。

②设备选择

在生产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选用低噪声设备。主要噪声源设备的选择，应收集和比较同类型设备的噪声指标。

对高噪声的设备采用隔声和消声降低噪声，对大型的破碎、研磨设备、压缩机、风机等设备设隔声间，风机采用风管软联接方式，并安装必要的消声器。

空压机、水泵及锅炉房内的鼓、引风机，均安装在设备间内与外部隔离，并设减振垫和柔性软接头以控制噪声传播，同时优先采用高效、低噪声的先进设备，使噪声的治理达到国家的有关规定。

放空口加设消声器降低放空噪声。
全厂消声器布置情况见表14。
表14  全厂消声器布置情况
	序号
	单元名称
	消声器数量与位置

	1
	空分装置
	每套空压机/增压机放空设消声塔1个，共3个

	
	
	每套汽轮机放空设消声器1个，共3个

	
	
	每套冷箱设消声塔1个，共3个

	2
	煤气化装置
	CO2压缩厂房管廊，12个

	
	
	主框架泵房顶部，2个

	
	
	VHP N2/CO2缓冲罐顶部，1个

	
	
	反吹 N2缓冲罐顶部，1个

	
	
	VHP N2缓冲罐顶部，1个

	
	
	框架顶部，13个

	
	
	磨煤框架，3个

	3
	一氧化碳变换
	系列A框架内 1台

	4
	酸性气体脱除
	丙烯压缩厂房旁2台

	5
	硫回收装置
	主风机房旁1台

	
	
	焚烧风机旁 1 台

	6
	甲醇装置
	合成压缩厂房旁2台

	7
	MTP装置
	反应器东面小框架，1个

	
	
	气体冷却器框架，2个

	
	
	压缩换热器框架，3个

	
	
	C2预冷器框架，3个

	8
	PP装置
	3个氮气净化框架1个，丙烯净化框架2个

	9
	锅炉工段
	汽包安全门15个；过热器集箱10个；向空排汽5个； 

	10
	汽机工段
	吹灰蒸汽管道安全门5个；高压除氧器15个；低压除氧器5个；辅助蒸汽联箱5个；热网加热器4个；低压加热器8个；抽汽管道15个；减温减压器8个。


3.6 变更前后生态影响减缓措施
变更前后生态影响减缓措施汇总见表15。

表15  变更前后生态影响减缓措施汇总表

	序号
	措施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主要内容
	投资

(万元)
	主要内容
	投资

(万元)

	1
	项目建设和生产中采取的保持水土、防洪、绿化和美化环境措施


	在生产装置区道路两侧分别种植花灌木或沙地柏及常绿针叶树种，花灌木以丁香、玫瑰为主，常绿乔木以桧柏及侧柏为主；草坪以早熟禾、野牛草、紫羊茅为主。
	建设期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1155.95万元，静态总投资1031.76万元。


	五大防治责任区即厂区防治区、施工生产生活区防治区、厂外运输系统区防治区、水源及供排水管线防治区、贮渣场防治区等不变。

具体措施实施内容根据变更方案做局部调整。
	完成投资1471.00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1109.13万元,植物措施投资69.1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比变更前增加315.05万元。

	
	
	厂前区绿化应做到乔、灌、草坪的合理结合。在草坪适当位置以孤植或丛植形式配置一些低矮灌木或高大乔木，将草坪的四周设置低矮的灌木绿篱，这样可营造出良好的空间层次感。
	
	
	

	
	
	贮运区北侧围墙边种植吸尘性强的高大乔木杨树和国槐，西侧及南侧布置绿篱间种灌木。
	
	
	

	
	
	厂外运输系统两侧营造防护林带。按照近灌远乔的布设原则，外层种植高大落叶乔木、内层灌木。
	
	
	

	
	
	在水源区针对不同设施的功能及要求，选择适宜的绿化草树。为了防止落叶进入蓄水池，其周边防护林树种选择常绿针叶树；取水泵房、阀门间空地则选择针叶树、花灌木、草坪等品种进行绿化。
	
	
	

	
	
	根据项目建设及影响区的划分，确定该项目水土保持防治责任面积为305.97hm2，其中：建设区面积241.34hm2，直接影响区面积64.63hm2。
	
	
	

	2
	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目标
	（1）工程扰动土地的治理率达到98.51%；
（2）通过采取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97.73%；

（3）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后，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1.3；

（4）施工期和运行期拦渣率达到96.23%；

（5）通过对项目建设区植被恢复和绿化建设，使工程周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项目建设区域植被恢复系数达到91.0%以上。


	
	（1）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99.4%；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98.2%；

（3）水土流失已基本得到控制，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20；

（4）施工产生的弃土弃渣大部分得到治理，拦渣率为98.00％；

（5）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8.0%；

（6）林草覆盖率为30.4%。

项目生态减缓措施最终落实指标均优于变更前。
	


4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4.1 项目变更后建设的环境可行性
（1）该项目产业政策、规划符合性、选址无变化，已经原环评报告论证从环境角度可行。

（2）采取本环评（变更）报告书中提出的变更环境保护措施后，废气中粉尘、甲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H2S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MTP加热炉烟气满足GB9078-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新污染源二级排放标准要求。锅炉烟气中SO2、NOx和烟尘排放浓度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03）第3时段标准。 

（3）本项目排放污染物叠加环境背景值后网格点SO2小时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135561mg/m3，占国家二级标准的27.11%，出现在排放源东南侧3.585km处。SO2日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044559mg/m3，占国家二级标准的29.71%，出现在排放源西南侧约5.967km处。关心点SO2小时平均浓度最大值为0.126450mg/m3，占国家二级标准的25.29%，出现在二道洼村三组点。日平均浓度最大值为0.031612mg/m3，占二级标准的21.07%，出现在二道洼村三组点。

网格点NO2小时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166966mg/m3，占国家二级标准的69.57%，出现在排放源东南侧约3.585km处。NO2日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054837mg/m3，占国家二级标准的45.7%，出现在排放源西南侧约5.967km处。关心点NO2小时平均浓度最大值为0.155764mg/m3，占国家二级标准的64.9%，出现在二道洼村三组点。日平均浓度最大值为0.049756mg/m3，占二级标准的41.46%，出现在盆窑村七组（老窑）点。

网格点烟尘日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123615mg/m3，占国家二级标准的82.41%，出现在排放源东北侧约4.581km处。烟尘年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003189mg/m3，占国家二级标准的3.19%，出现在排放源东北侧约4.815km处。

关心点烟尘日平均浓度最大值为0.020895mg/m3，占二级标准的13.93%，出现在盆窑村三组（郜家营）点。年平均浓度最大值为0.001654mg/m3，占二级标准的1.65%，出现在盆窑村三组（郜家营）点。

网格点H2S小时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012301mg/m3，占标准的123%，出现在排放源东北侧约5.672km处。关心点H2S小时浓度最大值为0.007821mg/m3，占标准的78%，出现在二道洼村二组（学校营子）点。

网格点总烃小时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183961mg/m3，占标准的3.68%，出现在本期排放源西北侧约4.325km处。日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为0.078058mg/m3，占标准的3.9%，出现在本期排放源东北侧约5.465km处。

关心点总烃小时平均浓度最大值为0.167823mg/m3，占标准的0.54%，出现在盆窑村三组（郜家营）点。日平均浓度最大值为0.007948mg/m3，占标准的0.4%，出现在盆窑村四五组（老窑）点。

（4）根据GB18218-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辩识》分析，气化装置、变换装置、酸性气体去除装置、低温FT合成装置、产品加工装置、氢回收、液体材料罐区、最终产品罐区、动力站等属于重大危险源。本评价设定关注的风险事故类型包括：LPG沸腾液体扩展为蒸气爆炸（BLEVE）；硫回收装置酸性气输送管与缓冲罐连接法兰处破损泄漏，泄漏危险物质H2S；煤气化炉产生的粗煤气去变换的管线发生泄漏，泄漏危险物质CO；油罐火灾伴生CO事故。其中LPG沸腾液体扩展为蒸气爆炸（BLEVE）预测结果表明，距储罐中心位置547.24m内的人员超过50%将死亡；距储罐中心位置547.24～683.61m内的人员超过50%将达到二度烧伤；距储罐中心位置683.61～1040.27m内的人员超过50%将达到一度烧伤。

有毒物泄漏扩散预测结果表明，由于各居民点距离风险事故源较远，不会造成半致死效应，最大事故风险度低于化工行业风险统计值8.33×10-5/年，因此本项目风险值水平与同行业相比是可以接受的。
（5）项目采取的主要环境风险措施

① 全厂消防水系统采用独立的稳高压消防水系统。在工艺装置、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区域，除了采用水消防外，还根据国家规范要求，在3000 m3液化烃球罐设水喷雾灭火系统，罐区拱顶罐、内浮顶罐设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生产装置区设蒸汽灭火系统，在各装置区、罐区、公用工程设施及辅助生产设施内设置移动式灭火器。

② 在易发生可燃气体泄漏和易聚集可燃气体的场所，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探头；易发生有毒气体泄漏和易聚集有毒气体的场合，设置有毒气体检测探头；在煤液化等可能产生粉尘伤害的场所，设置粉尘监测探头，报警信号直接送至DCS进行显示报警。

③ 对与大容量储罐相连接的泵，其紧急截止阀安装在泵及设备的安全距离之外，并可在发生火灾时可进行远程紧急制动切断可燃物料。

④ 全厂设统一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全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以厂消防站为核心，在各变（配）电间、控制室等设施中设火灾报警控制器。

工艺装置区的围堰或储罐区防火堤作为项目事故废水的一级防线。

装置区围堰高度不小于15cm，宽度不超过150mm围堰和导流设施，各主装置区分别设置污染雨水收集池；贮罐全部采用露天布置，共同布置在防火堤内，防火堤均进行防渗漏处理，管道穿堤处采用非燃烧材料严密封闭，在防火堤内雨水沟穿堤处，设防止物料流出堤外的措施。堤内均设有排水沟，堤外设有阀门井与堤内排水沟相接，正常时阀门井内阀门打开，事故时阀门井内阀门关闭。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物储存区的消防排水就近排入雨水管网，一并进入事故应急池。

二级防控措施为工厂设置消防废水收集池和事故应急池，其中消防废水收集池容积为11000m3。

当发生极端情况，二级防控体系仍无法满足事故污水收集与储存时，将启动工厂三级防控措施，即将事故污水泵送蒸发塘处的事故水池，依靠当地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的自然条件，通过慢慢的自然蒸发排放；事故泄漏后废水污染物不进入外环境。污水输送管线5km，泵送能力为200m3/h，事故池占地12.8万m2，库容为43万m3。

本项目风险值，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厂址选址可行；项目需从风险防范、事故处置、应急预案三个层面，建立、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6）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变更，原环评报告SO2排放总量为4973吨/年，变更后SO2排放总量为4143.4吨/年，相比变更前减少829.6吨/年。仍在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二氧化硫排放量确认指标内。

（7）公众参与采取在多伦县政府网站上公示环境信息和网站发布简本的形式，开展两次项目公示，无人提出反对意见。
4.2 评价总结论
本项目以煤为原料生产聚丙烯，采用SHELL干煤粉加压气化、部分变换、低温甲醇洗净化、MTP、DOW化学聚合等系列生产技术生产聚丙烯，同时副产硫磺、LPG、汽油和硫磺等副产品；“原方案”经环境影响评价确认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生产装置在能耗、水耗及设备水平方面属国内先进水平，总体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拟建项目工程装置变更后，有完善的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可以实现达标排放，而且变更属于优化设计，废气污染物排放有所降低；废水污染物不排入地表水，工程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本项目实施变更后，周围环境质量受影响程度较原方案有一定程度的减轻。

综上所述，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厂址建设煤制烯烃项目变更后总体上是可行的。
5 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1）查阅方式

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环境影响（变更）报告书简本放在指定网站上，公众可以登陆查阅。网址：http://www.dlxzf.gov.cn(多伦县政府门户网)。

（2）查阅期限

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后10个工作日内（2011年9月13日～2011年9月26日）。
6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6.1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考虑以拟建项目所在地方圆5km范围内的公众为主，其他公众为辅的原则，主要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变更后环境影响、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6.2 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众在提出意见时，应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

（2）若对本项目变更建设有较大疑义或持反对意见，请在公告期间向现场工作人员提出质疑；

（3）为了更好的进行意见反馈，请您留下具体联系方式。
7 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1）报刊公告

在赤峰日报公告环评信息、报告书简本索取与查阅方式。
（2）网上公示

在多伦县政府门户网（网址：http://www.dlxzf.gov.cn）上发布信息公告和本项目变更后环境影响（变更）报告书简本。

8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后10个工作日内（2011年9月13日～2011年9月26日）。
9 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郑洪亮                  联系电话：15147988635
传  真：0479-5918077            电子邮件：zhl663707@163.com
（2）评价机构：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晋                  联系电话：027-81926582
传  真：027-81926389            电子邮件：lvjin@cwce.com
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发布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201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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